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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较高增加了老年贫困的概率。 对此， 德国主要采取两项

对策避免老年贫困： 养老保障是第一道防线， 里斯特 ／ 吕鲁普养老金、 最低养老金等都是重

要的政策选项； 社会救助提供了最后一道有效安全网。 借鉴德国经验， 中国应通过完善多支

柱模式并逐步扩大第二支柱比重、 养老保险参量改革、 建立老年低收入群体收入保护机制、
建立健全老年社会救助制度等措施来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低收入群

体的养老保障问题， 有效规避老年贫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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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人口生育率下降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影响下， 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人口老龄化

危机。 人口老龄化对各国社会经济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如何应对持续的老龄化危

机， 为老年人口提供有效的养老保障并避免老年贫困， 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的课题。 萨缪尔森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对世代交叠模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提出了经典的理论假说： 消费借贷型经济增长的前

提条件是平衡利率恰好等于人口自然增长率［１］。 该理论表明， 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实现均衡及可

持续的条件是保持人口稳态增长或较低的老年抚养比。 然而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上升， 破坏了

现收现付制均衡条件， 不仅降低了个人福利， 而且严重影响养老金收支平衡及财政可持续性［２］。 关

于养老保险制度如何应对老龄化危机及消除老年贫困， 巴尔 （Ｂａｒｒ） 认为公共养老金主要具有三大作

用： 消费平滑、 保险和消除贫困， 其中消除贫困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３］。 世界银行在 １９９４ 年

就提出了著名的三支柱模式来应对老龄化危机并避免老年贫困［４］。 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指出一些

ＯＥＣＤ 国家存在严重的老年贫困问题， ２０１０ 年 ＯＥＣＤ 国家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贫困率平均为

１２ ８％ ， 墨西哥为 ２８％ ， 澳大利亚为 ３６％ ， 韩国为 ４７％ ， 意大利、 比利时等欧洲国家接近 ＯＥＣＤ 平

均水平， 提出各国应改革养老金制度， 实现养老金充足性的目标以减少老年贫困［５］。 扎伊迪 （Ｚａｉｄｉ）
等人研究了欧盟 ２５ 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对老年贫困的潜在影响， 认为养老金结构改革或者削减养老金

指数的参量改革， 应以保护老年人福利并避免老年贫困作为政策目标［６］。 梅耶 （Ｍｅｙｅｒ） 研究了德国

就业水平、 性别差异等因素对老年贫困的影响， 并分析了 “俾斯麦模式” 的德国养老金制度与 “贝
弗里奇模式” 在消除老年贫困方面的差异， 强调了最低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对消除老年贫困的重要

性［７］。 日本学者有森美木对美国、 英国、 德国、 瑞典和日本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政策进行了

比较研究， 认为基本养老金和社会救助是这些国家的政策选择［８］。 关于中国老年贫困问题， 乔晓春

等对中国贫困人口规模进行了估计［９］， 杨菊华分析了人口结构转变对老年贫困的影响［１０］， 杜鹏等主

张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以应对老龄化危机并避免老年贫困［１１］， 陈友华等提出应建立多层次的社

会救助体系为老年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１２］。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德国人口老龄化危机不断加重， 成为欧洲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

一。 根据 ＯＥＣＤ 统计数据库的资料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２０１０ 年德国老龄化率 （６５ 岁以上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为 ２０ ６％ ， 英国为 １６％ ， 瑞典为 １８ ３％ ， 美国为 １３ １％ ， 日本为 ２３％ ；
２０５０ 年德国老龄化率为 ３３ １％ ， 英国和瑞典均为 ２４ １％ ， 美国为 ２０ ９％ ， 日本为 ３８ ８％ 。 在这

些国家中， 德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仅低于日本。 在经历了战后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退休黄金时代后，
德国养老保险制度随后遭遇了严重危机， 出现了养老金筹资与给付的两难困境。 其一是经济因素，
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导致筹资能力下降； 其二是人口因素， 人口老龄化加剧引起老年抚养比上

升， 造成资金供求比例失衡。 如果保持替代率不变， 按照预期的老年抚养比， 德国现收现付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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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将难以为继甚至崩溃。 与此同时， 由于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 德国

人口还出现了少子化和高龄化趋势。 高龄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较高， 导致老年贫困率上升， 这也是

一个需要并行解决的问题。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 克雷默 （Ｃｒｅｍｅｒ） 等人主张进行参量改革，
即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参数 （如养老金替代率、 缴费率与退休年龄等） 应调整到合适的水平， 此

外还应提倡个人或集体进行养老储蓄［１３］ 。 在人口老龄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 德国政府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改革。 针对老年低收入群体， 德国政府主要通过完

善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最低养老金机制、 实施老年低收入者社会救助等对策， 来有效解决他们的

养老保障问题。 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

二、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贫困

在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及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下， 德国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步入了联合国定义

的老龄化社会， 成为欧洲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ＯＥＣＤ 数据显示德国 １９５０ 年老龄化率为

９ ７％ ， ２０００ 年上升为 １６ ５％ ， ２０１０ 年上升为 ２０ ７％ ， ２０３０ 年以后将超过 ３０％ ； 德国不仅人口老龄

化危机正逐步加重， 而且还出现了少子高龄化趋势 （详见图 １）。

图 １　 德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 ＯＥＣＤ． Ｓｔａ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２０１５） 数据整理， 详见：

ｈｔｔｐ： ／ ／ ｓｔａｔｓ．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人口老龄化危机的不断加剧是德国养

老保险制度寻求变革的根本原因。 少子老

龄化使老年支助比 （ ｏｌｄ⁃ａｇ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ａｔｉｏ）
不断下降， 将加重代际供养负担并引起养

老金供求比例失调及资金水平下降， 从而

影响养老金长期收支平衡及财务可持续性。
与老年抚养比不同， 老年支助比是一项衡

量劳动力人口负担老年人口轻重程度的重

要指标， 它定义为劳动力人口与退休老年

人口的比。 在正常情况下， 老年支助比为

４ 左右， 即平均 ４ 个劳动力缴费供养 １ 个退

休的老年人。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情

况下，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老年支助比都出现了明显下降。 ＯＥＣＤ 国家平均老年支助比在 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０ 年从 ６ ４ 下降为 ５ １， 在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从 ５ １ 下降为 ３ ９， ２０１２ 年以后还将快速下降①。
根据 ＯＥＣＤ 的统计资料， １９５０ 年德国老年支助比为 ６ ２， 表明 ６ 个劳动力人口缴费供养 １ 个老

年人； １９９０ 年老年支助比为 ４ ２； ２０１０ 年下降为 ２ ９； ２０５０ 年预计将下降为 １ ６。 在 １９５０ －
２０５０ 年期间， 与 ＯＥＣＤ 主要国家相比， 德国老年支助比仅次于日本， 呈现快速下降的变动趋

势， 详见图 ２。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 德国还出现了高龄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较高的发展趋势。 德国 １９９０ 年老

龄化率为 １４ ９％ ， 老年抚养比为 ２１ ６％ ， ７０ 岁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为 ６７ ４％ ， ７５ 岁以上人

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为 ４８％ ， 老年女性占 ６６ ３％ 。 ２０１０ 年老龄化率为 ２０ ６％ ， 老年抚养比为

２４ ２％ ， ７０ 岁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为 ７２ ６％ ， ７５ 岁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为 ４３ ９％ ，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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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年支助比在统计中一般用 ２０ － ６４ 岁劳动年龄人口与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来表示。 详细内容参见 ＯＥＣ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Ｇ２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５］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ｃｏｒｒｉｇｅｎ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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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德国及其他 ＯＥＣＤ 主要国家的老年支助比

　 　 资料来源： 同图 １。

年女性占 ５７ ３％ ， 详见表 １。 因此， 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还需要考虑人口高龄化及女性比重较高导致老

年贫困概率增大的问题， 从而做出合理的制度

安排。
退休期收入减少使高龄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德国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平均收

入相当于全部人口平均收入的 ８２ ５％ ， 而 ７５ 岁以上

老年人平均收入仅相当于全部人口平均收入的

７８ ５％ ①。 因为受教育水平差异、 就业不平等等原因

导致女性收入较低， 有时她们因为生儿育女和照顾

表 １　 德国老龄化率及年龄与性别分布状况 ％

年份 老龄化率
年龄分布 性别分布

７０ 岁以上 ７５ 岁以上 ８０ 岁以上 男性 女性
老年抚
养比

１９９０ １４ ９ ６７ ４ ４８ ０ ２５ １ ３３ ７ ６６ ３ ２１ ６
１９９５ １５ ５ ６８ ３ ４１ ２ ２６ ２ ３５ ８ ６４ ３ ２２ ７
２０００ １６ ５ ６９ ８ ４３ ３ ２２ ３ ３８ ３ ６１ ７ ２４ ２
２００５ １８ ９ ６６ ２ ４２ ６ ２３ ２ ４１ １ ５８ ９ ２８ ４
２０１０ ２０ ６ ７２ ６ ４３ ９ ２５ ２ ４２ ７ ５７ ３ ３１ ３
２０１５ ２１ ７ ７４ ８ ５１ ８ ２７ ５ ４３ ５ ５６ ５ ３３ １
２０２０ ２３ ３ ７３ １ ５１ １ ３２ ２ ４４ ０ ５６ ０ ３６ ４
２０２５ ２５ ６ ７２ １ ４８ ９ ３０ ９ ４４ ６ ５５ ４ ４１ ４
２０３０ ２８ ８ ７１ ４ ４７ ６ ２８ ８ ４５ ２ ５４ ８ ４８ ９
２０３５ ３１ ４ ７５ ０ ４９ ７ ２９ ６ ４５ ６ ５４ ４ ５５ ６
２０４０ ３２ １ ８１ １ ５７ ３ ３４ ２ ４５ ４ ５４ ６ ５７ ０
２０４５ ３２ ６ ８１ ０ ６２ ８ ４０ ７ ４５ ２ ５４ ８ ５８ ０
２０５０ ３３ １ ８０ ０ ６１ ６ ４４ ５ ４５ １ ５４ ９ ５９ ６

　 　 资料来源： 同图 １。
注： ２０１２ 年以前为实际值， ２０１３ 年以后为 ＯＥＣＤ 预测值。

家庭还不得不中断或停止工

作， 所以在以薪酬为基础的养

老保险体系中， 老年女性比老

年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７］。
在许多 ＯＥＣＤ 国家中， 由于就

业歧视、 退休年龄低、 寿命较

高 （个别女性因此成为寡妇）
等原因， 导致老年女性贫困率

比男性平均高出 １０ 个百分

点②。 根据 ＯＥＣＤ 定义的贫困

标准， 如果一个人的收入水平

低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

值的 ５０％ ， 那么就表明其处

于贫困状态。 ＯＥＣＤ 数据显示

２００５ 年德国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贫困率为 ８ ４％ ， ７５ 岁以上老年人贫困率为 １１ １％ ； 老年女性贫困率为

１０ ８％ ， 显著高于老年男性 ５ １％的贫困率； 老年单身家庭贫困率为 １５％ ， 明显高于有配偶老年家庭

的 ４ ７％ ， 详见表 ２。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高龄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较高， 不仅需要考虑养老金给付时间

延长的问题。 而且还需要考虑这部分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从制度层面解决他们退休期的收入保

障， 确保他们的生活水准不降低能够有效避免老年贫困。

表 ２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德国老年贫困率 ％

年份
６５ 以上
老年人口

年龄分布 性别分布 家庭分布

６６ － ７５ 岁 ７５ 岁以上 男性 女性 单身家庭 夫妇家庭
全部人口

２００５ ８ ４ ６ ５ １１ １ ５ １ １０ ８ １５ ０ ４ ７ １１ ０
２００７ １０ １ ８ １ １３ ０ ５ ３ １１ ２ １５ ７ ４ ９ ８ ５
２０１０ １０ ５ ８ ５ １３ ３ ５ ７ １１ ５ １６ １ ５ ２ ８ ８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５ 年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１：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Ｇ２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５］．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ｃｏｒｒｉｇｅｎｄａ，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０ 年数据来源于： ＯＥＣ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１３：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Ｇ２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５］．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ｃｏｒｒｉｇｅｎｄａ．

·７０１·

①

②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２００９：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０］．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ｃｏｒｒｉｇｅｎｄａ
资料来源： 同①， ６９ －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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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养老保障： 老年贫困的第一道防线

在萨缪尔森的代际交叠经济中， 公共养老金计划不可或缺， 其主要具有四大作用： 增加收入、 收

入再分配、 纠正市场失灵和父爱主义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 纠正市场失灵是指抵御个体和市场不确定性风

险， 父爱主义是指政府决策有助于规避个人短视行为［１４］。 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建议， 养老保险制度

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养老金的充足性， 养老金应满足退休者基本生活需要并能够

有效抵御老年贫困； 二是可负担性， 养老金筹资合理且可承受； 三是稳健性， 养老金制度能够抵御人

口、 经济等因素的意外冲击； 四是可持续性， 长期财务收支平衡且可持续［１５］。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失业率上升及人口老龄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 如何有效应对这些不利因素

给老年人养老带来的冲击， 是德国历届政府都必须面对并着手解决的难题。 鉴于此， 围绕养老金充足

性、 可负担性、 稳健性、 可持续性及工作激励 （ｗｏｒｋ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等目标， 德国政府对养老保险制度

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１． 养老保险结构改革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１９９８ 年施罗德政府采纳了吕鲁普 （Ｒüｒｕｐ） 委

员会关于养老保险改革的提案。 经过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４ 年两次重点改革后， 德国养老保险改革取得了实

质性进展， 正式构建了 ＯＥＣＤ 建议的三支柱模式。 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 在原有强制性法定养老

保险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ＤＢ） 的基础上， 增设了个人自愿参加的 “ 吕鲁普养老金”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Ｃ）， 政府对个人参保缴费进行大数额高比例退税和补贴， 特别适合无法加入 “里斯特

养老金” 的个体劳动者。 第二支柱是补充养老保险， 保留企业年金 （ＤＣ）， 增设了自愿参加的 “里
斯特养老金” （ＤＣ） ［１６］， 政府对个人参保缴费给予较高的税收优惠和补贴， 特别适合低收入或多子女

的劳动者。 第三支柱是传统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三支柱模式旨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

下， 调整养老金给付结构， 做实并扩大补充养老保险比重， 保持养老保险制度的活力， 实现养老金长

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续发展。 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劳动者个人的养老保险责任， 缓解老年支助比下降造成

的筹资压力， 实现充足性、 可持续性及工作激励的政策目标， 而且由于引入 “吕鲁普养老金” 和

“里斯特养老金”， 还对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养老金福利起到了类似 “贝弗里奇模式” 的正向保

护作用①。
２ 养老保险参量改革

人口老龄化提高了老龄化成本， 其中养老金支出是最主要的老龄化成本， 如果不解决好这一问

题， 欧盟一些国家就将出现政府债务危机［１７］。 因此， 围绕养老金长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 德国对

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参数进行了改革，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调整并稳定缴费率， 平衡代际负

担并增强企业活力， １９９４ 年缴费率为 １９ ２％ ， ２００９ 年升为 １９ ９％ ， ２０１３ 年降至 １８ ９％ ， ２０２０ 年之

前控制在 ２０％以内， ２０３０ 年之前控制在 ２２％以内； 二是降低法定养老金替代率， 通过扩大补充养老

保险比重来稳定总替代率水平， 法定养老金替代率逐步降至 ４０％左右， 总替代率不低于 ６７％ ［１８］； 三

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以延迟养老金领取时间，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０ 年将男性退休年龄从 ６３ 岁提高至 ６５ 岁，
女性从 ６０ 岁提高至 ６５ 岁，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５ 年将退休年龄从 ６５ 岁提高至 ６７ 岁； 四是养老金给付根据可持

续因子进行自动调整， 即根据经济与人口参数 （如老年抚养比、 失业率、 平均余命等） 的变动进行

调整， 以减轻财政负担及养老金支付压力， 确保养老金长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１９］。

·８０１·

① 贝弗里奇国家主要是通过职业年金及最低养老金防止老年低收入者及女性面临贫困。 详见： 特劳特·梅耶． 德国养老金制度改
革： 欧洲经验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启示 ［Ｊ］ ．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１４ （６）： ４７ －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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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养老金收入保护机制

在改革过程中， 针对老年低收入群体与女性劳动者， 养老保险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设计与调整。
一是建立最低养老金机制。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面向养老金收入较低的老年人及部分或完全失去工作能

力人员， 建立了以收入调查为基础的最低养老金， 最低养老金替代率略高于社会救助替代率水平， 财

源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２０］。 二是对老年低收入群体放宽了全额领取养老金的资格条件并缩短了最低

参保年限。 收入水平较低或者养老金待遇较低的老年人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 也可以提前领取养老

金； 参保超过 ３５ 年的低收入者认定其参保每年的年收入至少为平均收入的 ７５％ ， 即个人报酬比例点

数至少按 ０ ７５ 计算［２１］。 三是养老保险对女性劳动者制定了特殊优惠政策。 德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

高， 但是由于就业不平等导致女性工资收入较低， 或者女性为了生育子女和照顾家庭导致工作年限缩

短或者提前退休， 使得女性养老金水平大幅降低， 对此， 对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 从女性生育开

始至子女 １０ 岁期间， 法定养老保险按照平均收入最高报酬点数计发养老金待遇； 另外， 根据女性生

育子女数量给予视同参保年奖励， １９９２ 年以后每生育 １ 个孩子奖励 ３ 个参保年； 对于第二支柱补充

养老保险， 如果加入 “里斯特养老金”， 女性劳动者生育孩子越多退税与政府补贴的标准就越高。
此外， 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对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也产生了

积极影响。 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少子高龄化的加剧导致老年人、 残疾人等群体对日常生活照料、 医疗护

理等需求日益增加。 为此， 德国在 １９９４ 年启动了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资金由企业和个人平均负

担， 退休者和学生也必须参保缴费。 制度刚开始建立时缴费率为 １％ ， １９９６ 年提高为 １ ７％ ， ２００８ 年

提高为 １ ９５％ 。 德国法律规定社会成员在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同时也必须参加老年护理保险， 劳动

者个人参加法定医疗保险， 则其赡养人口也视为自动加入。 因此， 德国法定医疗保险及老年护理保险

基本实现了对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全覆盖， 这就极大减轻了中低收入者在年老或病残时需要购买护理服

务的经济负担， 对老年人特别是低收入老年人的退休期生活保障起到了重要的辅助支持作用。
４． 政策效应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一方面， 养老金支付刚性及过快增长

有可能影响工业健康并拖累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政治决策过程， 它必然

会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 德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体现了社会市场经济特征， 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博

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并基于团结互助及合作主义理念建立各相关利益集团的合作机制， 很好地

处理了这两方面的问题， 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 俾斯麦时期建立的 “社会伙伴” 关系也起到

了重要作用， 即雇主、 雇员和国家是 “社会伙伴”， 三方有责任共同维护养老金制度健康发展。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德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养老保险结构与参量改革， 确保了

养老金长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 二是重构了三支柱模式， 提高了第二支柱的比重， 有利于建立法定

养老保险与私人养老保险合理的筹资与给付结构， 并通过强化职业年金有效规避老年贫困风险； 三是

政府、 企业与个人负担结构合理化， 强化了个人养老责任并起到了工作激励的作用； 四是养老金改革

兼顾了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利益， 对他们的养老金福利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 ２００４ 年改革后，
法定养老金替代率略微有所下降， 而私人养老金替代率明显提高， 确保了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不低于

６７％ 。 与此同时， 养老金给付对低收入者进行了一定的政策倾斜， 缩小了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的

养老金待遇差距。 这就从制度上确保了改革不会使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利益受损， 实现了改革的

帕累托改进。 ２０００ 年以来， 养老金支出水平与缴费率比较稳定。 缴费率控制在 ２０％ 左右， 养老金支

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在 １０％ －１２％之间 （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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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 年德国养老保险状况 ％

年份 缴费率
法定养老金收入系数 自愿 ＤＣ 收入系数 总替代率收入系数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０ ５ １ ０ １ ５
养老金支出
占 ＧＤＰ 比重

２００４ １９ ５ ６６ ３ ７９ ５ ８６ ９ ６６ ３ ７９ ５ ８６ ９ １１ ４
２００６ １９ ５ ５９ ２ ６１ ３ ６０ ３ １８ ３ １８ ３ １８ １ ７７ ５ ７９ ６ ７８ ４ １１ ４
２００８ １９ ９ ５５ ６ ５７ ９ ５７ ２ ２２ １ ２２ ６ ２２ ４ ７７ ７ ８０ ５ ７９ ６ １０ ７
２０１０ １９ ９ ５６ ３ ５８ ５ ５７ ５ ２１ ３ ２１ １ ２０ ８ ７７ ６ ７９ ６ ７８ ３ １０ ８

　 　 资料来源： ＯＥＣ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５］．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 ｃｏｒｒｉｇｅｎｄａ，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注： 收入系数 （０ ５、 １ ０ 和 １ ５） 表示个人收入占平均收入的比。

四、 社会救助： 老年贫困的最后一道有效安全网

养老保险是老年人口养老保障的最重要支柱， 但是在人口老龄化、 失业率攀升及收入不平等的情

况下， 一部分老年群体可能因为养老金待遇低或者失去工作能力而陷入贫困。 鉴于此， 德国实施社会

救助计划， 为老年低收入群体提供最后一道养老保障安全网。
１． 社会救助的基本理念与政策取向

１９６１ 年德国制定的 《联邦社会救助法》， 明确社会救助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以普遍生存权为原

则， 为被救助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以使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同时， 社会救助应尽可能使被

救助者通过回归劳动力市场就业来实现自立。 在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德国社会保护体系中， 社会救助

是一种 “补缺型” 制度， 它以家计调查为基础， 为所有没有足够资格直接获得社会保险收入的劳动

者及无法间接获得社会保险收入的人群 （如家庭主妇、 寡妇等） 提供必需的生活补助， 并对处于特

殊困境的人群提供必要援助。
２ 社会救助的类型

社会救助与失业救助、 住房福利及寻求庇护者福利共同构成了德国综合社会救助体系。 ２００５ 年

施罗德政府提出 “社会救助改革方案” （哈茨Ⅳ） ［２２］， 在失业保险基础上， 将社会救助金与失业救济

金合并为失业救助， 旨在为寻求就业的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这样， 社会救助就转变为老年低收

入群体、 部分或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及其他处于特殊困境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老年社会救助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一般社会救助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主要提供包括食

物、 住宿、 衣物、 取暖等日常必需的生活费用， 同时还为必要的社会文化精神生活提供支持； 二是特

殊救助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主要包括对老年人提供家庭护理服务及对残疾人提供综合

服务， 对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提供医疗服务， 还包括对家庭护理者、 老年退休者、 盲人等提供救助服

务。 １９９３ 年， 特殊救助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 ７％ ， 因为 １９９４ 年建立了老年护理保险， 使得特殊救

助人数及费用支出大幅下降。 ２０００ 年德国共有 ２７０ 万人获得社会救助，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３ ３％ ， 社

会救助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 ８％ ， 其中特殊救助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１％ ， 一般社会救助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０ ８％ 。
３． 社会救助的资格及给付水平

社会救助是建立在严格家计调查基础上的保障项目， 申请者包括配偶、 子女及父母的收入低于一

定标准才能有资格获得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给付根据基本生活需要的标准计算， 并充分考虑家庭规

模、 家庭结构、 住房成本及其他额外需要 （如参与社会活动） 等因素。 社会救助的具体实施由地方

政府负责， 资金也由地方财政承担， 联邦财政给予一定补助。 国家规定社会救助给付应根据收入及物

价指数进行指数化调整， 但只有一些州政府执行了此项政策。 以制造业工人平均净收入 （ＡＰＥ） 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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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２００２ 年单身者家庭社会救助替代率为 ３９ ７％ ， 无子女夫妇的家庭替代率为 ５２ ６％ ［２３］。 参考上述

替代率标准， 社会救助给付基本可以满足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
４． 老年低收入群体一般社会救助政策

近年来， 德国对老年低收入群体主要实施了三项社会救助： 一是包括食品、 衣物等在内的基本生

活支出； 二是住房、 取暖等补贴； 三是政府代缴医疗保险和老年护理保险费用。 根据 ＯＥＣＤ 的统计资

料， 前西德地区 ２００２ 年社会救助金 （包括住房和取暖补贴） 为每月 ６４８ 欧元； ２００４ 年为每月 ６６１ 欧

元， 相当于平均收入的 １９ ３％ ； ２００６ 年为每月 ６８１ 欧元， 相当于平均收入的 １９ ３％ ； ２００８ 年为每月

７０２ 欧元， 相当于平均收入的 ２６ ７％ ； ２０１１ 年为每月 ７０７ 欧元， 相当于平均收入的 ２８％ 。 德国对老

年低收入群体实施的社会救助对于防止老年贫困起到了重要作用。
５． 德国老年低收入群体对策的国际比较

为应对老龄化危机及避免老年贫困， 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政策。 譬如， 美国有最低收入

保障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ＳＩ）， 英国有福利养老金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ＰＣ）， 瑞典有保证年

金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ＧＰ） 等， 为老年低收入者、 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使他们避免

堕入老年贫困。 一些国家还制定了放宽全额养老金领取条件、 提高低收入者养老金给付标准等特殊政

策。 与美国、 英国等 ＯＥＣＤ 国家相比， 德国具有自己的特点 （见表 ４）。 一是养老金制度主要是采取

最低养老金、 放宽全额养老金领取条件、 女性养老金优惠政策等措施， 提高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

养老金水平， 为他们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二是社会救助除了综合社会救助外， 还设有老年社会救助

项目， 为老年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成为老年低收入群体的最后一道有效安全网； 三是德国老

年低收入群体养老保障对策的资金由财政全额负担。

表 ４　 德国及其他 ＯＥＣＤ 国家针对老年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对策

对策 德国 美国 英国 瑞典 日本

养老金

　 ①放宽全额养老金资格条件 √ √
　 ②女性养老金优惠政策 √ √ √
　 ③提高低收入者养老金给付标准 √ √
　 ④最低养老金主要由财政负担 √
　 ⑤提高养老金给付标准 √
　 ⑥财政全额负担 √ √
社会救助

　 ①老年社会救助 √ √ √ √
　 ②综合社会救助 √ √ √ √
不同收入系数下的养老金替代率 （％ ）
　 ０ ５ ５５ ２ ５８ ７ ６７ ２ ６８ ８ ５４ ３
　 １ ０ ５７ １ ４７ ３ ４１ ８ ５５ ３ ４０ ８
　 １ ５ ５６ １ ４２ ９ ３０ ５ ７２ ９ ３５ ７

　 　 资料来源： 有森美木． 先進各国の公的年金制度と高齢低所得者対策 ［Ｊ］ ． ［日］ 海外社会保障研究， ２００７， １５８： ５５； 养老金替
代率为 ２０１２ 年数据， 资料来源同表 ３， ２５６ － ３６２。

五、 小结及对中国的启示

人口老龄化危机造成了老年抚养比的不断上升， 给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与给付带来了两难困

境。 与此同时， 高龄化及老年女性比例较高， 导致老年贫困率的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 德国对老年低

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采取了两项对策。 一是以养老金充足性、 可持续性及工作激励为目标， 对养老保

险制度进行了结构与参量改革 （如改变替代率、 缴费率、 退休年龄等）， 确保了制度的有效性及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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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 在此过程中， 通过建立最低养老金机制、 放宽全额养老金领取条件、 制定女性养老金优惠政

策等行之有效的措施， 改善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性的养老金待遇水平。 二是实施社会救助计划， 为老

年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及特殊救助， 为老年低收入群体提供最后一道安全网。 另外， 老年护

理保险制度的建立， 也对老年低收入群体的养老保障起到了重要的辅助支持作用。
虽然中国与德国的国情存在较大差异， 但是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保障方面却具有一定相

似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 一是中国人口基数大且老龄化速度快，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６０ 岁以上人口为 ２ １２ 亿，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１５ ５％ ， ２０５０ 年预计将超过 ３０％ ；
二是中国未富先老， 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更沉重， ２０１０ 年老年支助比为 ５， ２０３０ 年将下降为

２ ５， ２０５０ 年将进一步下降为 １ ３； 三是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尚处在发展阶段， 无论是覆盖范围还是

给付水平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特别是庞大的城乡居民群体养老金水平较低， 与国际劳工组织 《社
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 规定的最低替代率 ５５％ 差距较大， 存在陷入老年贫困的巨大风险［２４］ 。 因

此， 借鉴德国经验， 通过建立养老保障与社会救助的综合配套机制， 为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低收入

群体提供有效的养老保障。
１． 继续完善多支柱模式并逐步提高第二支柱比重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比较突出的问题除了部分非全日制劳动者 （包括农民工） 游离在制度之外，
还有已并轨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水平偏低问题， 这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节点之一。 对

此， 一个重要的政策选项是德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吕鲁普提议中国应建立以财政 （税收） 为基础的社

保体系［２５］。 因此， 应加快养老保险顶层设计， 借鉴德国及其他国家经验， 完善基础养老金、 职业年

金 ／个人账户与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三支柱模式。 其中， 基础养老金与英国基本养老金 （ Ｓｔａｔ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Ｐ） 和日本国民年金相类似， 是一元化普惠制养老金， 实行全国统筹， 资金主要来源于财

政 （税收） 和企业社会统筹缴费， 条件成熟时个人也应适度缴费。 基础养老金应以基本生活保障为

参照标准， 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职业年金与个人账户作为第二支柱， 实行 ＤＣ 模式， 由企业和个人缴

费， 借鉴德国 “里斯特养老金” 的做法， 政府应对参保者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缴费进行高比例财政

补贴。 基础养老金一元化不仅有利于解决 “碎片化”、 养老金待遇低且不平等问题， 而且有利于解决

非全日制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游离在制度之外的问题， 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养老保障。 此外， 职业年

金与个人账户是基础养老金的重要补充， 不仅有利于保持养老金适度水平， 还对老年低收入群体及女

性起到收入保护作用。 从养老金结构改革的可行性考虑， 由于职业年金与个人账户已有一定基础， 较

易实现制度对接并降低改革阻力。
２ 应对老龄化危机进行必要的养老保险参量改革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 社会统筹养老金的长期

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受老龄化影响较大。 为此， 应在人口老龄化高峰之前， 未雨绸缪， 尽快进行养老

保险参数调整， 以确保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及可持续发展。
首先， 设计并保持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 为老年人口提供充足的养老保障。 城镇职工社会统筹

养老金替代率应适度降低， 相应提高个人账户替代率水平， 建立合理的给付结构， 有效规避老龄化带

来的支付风险并防止老年贫困。 现阶段，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待遇偏低， 养老金替代率及养老金消费

替代率均比较低， 难以为城乡居民提供有效养老保障， 存在陷入老年贫困的风险。 因此， 伴随经济发

展应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替代率水平。 如果能够实现基础养老金一元化， 那么， 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替代率偏低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此外， 还应借鉴德国经验， 建立养老金的 ＣＰＩ 指数化调整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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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确保老年人养老金的购买力不降低， 从而抵御老年贫困风险。
其次， 应逐步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 现阶段，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在 ２０％ 左右， 社会保障

总缴费率超过了 ４０％ 。 与德国、 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 企业缴费率明显偏高， 长期下去将使企业不

堪重负并削弱其正常经营与市场竞争力。 因此， 应通过国有资产变现、 征收生态税等方式拓展资金筹

集渠道， 逐步适度降低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水平。
再次， 尽快实施提高退休年龄政策。 为应对老龄化危机， 提高退休年龄是大多数 ＯＥＣＤ 国家的政

策首选。 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 确保养老金收支平衡及可持续性； 另一方

面通过 “工作激励” 实现积极养老， 有效规避老年贫困风险。
最后， 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 一是适度提高缴费年限， 减缓养老金支付压力； 二是通过退休年龄

立法以及制定类似德国削减提前退休者养老金待遇的政策， 控制提前退休； 三是借鉴德国、 日本的经

验， 建立养老金给付精算平衡机制， 根据经济和人口参数的变动对养老金给付进行自动调整。
３． 建立老年低收入者、 女性等群体的收入保护机制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的情况下， 社会上一些老年低收入者、 残疾人、 女性等弱势群体由于养老

金待遇不足将存在陷入贫困的巨大风险。 因此， 应借鉴德国的经验， 建立老年低收入者、 女性等群体

的养老金保护机制。 一是在现行养老金制度体系中， 建立最低养老金机制。 最低养老金是德国、 意大

利、 比利时等 ＯＥＣＤ 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 日本 ２００４ 年的养老金改革规定老年人养老金替代率不能

低于 ５０％ 。 借鉴德国的经验， 最低养老金以家计调查为基础， 给付标准略高于低保金水平， 资金筹

集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负责。 二是建立基于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梯度给付机制。 由于高龄老年人口收入下

降， 更容易陷入贫困。 因此， 养老金给付应根据退休年龄的增加按比例适度提高， 一方面激励老年人

延迟退休， 另一方面增加退休高龄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待遇， 有利于规避老年贫困风险。 三是提高老年

低收入者、 残疾人等群体的个人账户参保缴费的财政补贴标准， 激励个人参保并减轻缴费负担， 提高

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水平。 四是对女性劳动者的参保缴费及给付进行奖励。 近期， 国家公布了全面

放开二胎的人口政策， 这是契合人口结构转变和应对少子老龄化危机的战略性选择。 为此， 应借鉴德

国的做法， 对生育及抚育幼儿期间的女性劳动者进行参保奖励， 并适度提高养老金给付待遇标准。 这

样， 不仅有利于提高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而且有利于缩小养老金给付的性别差异和避免女性老年贫

困。 此外， 制定老年低收入者、 残疾人、 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就业保护与促进政策， 提高就业能力与避

免就业歧视， 也有利于为他们提供更充足的收入保障并有效抵御贫困风险。
４． 建立健全综合社会救助体系并建立老年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机制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中国家庭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空巢家庭、 失独家庭、 单身家庭等逐渐

增多， 引起了老年贫困率的上升。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蓝皮书数据，
２０１３ 年城乡空巢老人占全部老年人比重接近 ５０％ ； 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达到 ３７５０ 万人， 占全部老年

人的 １８ ６％ 。 现阶段， 中国城乡老年群体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峻。 据人口专家估计， 全国城乡 ６０ 岁

以上老年人口贫困率约为 １７ ５％ ［９］， 远高于 ＯＥＣＤ 国家 １２ ８％的平均水平［５］。 为解决老年低收入群

体的养老保障并避免老年贫困， 在完善城乡养老保险体系的同时， 还应借鉴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经验，
加快建立健全综合社会救助体系， 并专门建立面向老年低收入者的社会救助机制。 前者是面向全体社

会成员的综合救助制度， 内容主要包括灾害救助、 医疗救助、 住房救助等。 后者可以在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中单独设立或者按照低保对象实施分类梯度救助， 主要为老年低收入者、 失能半失能劳动者

等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及特殊社会救助， 为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提供最后一道切实有效的安全网。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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